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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印发《关于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公消〔2013〕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46号），加强消防安全源头管控，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公安部制定了《关于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公安部

　　2013年4月9日

关于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的指导意见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严格落实“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消防审核验收终身负责制，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执业人员和公安消防部门要严格遵守消防法律法规，严禁擅自降低消防安全标准”的要求，加强消防安全源头管控，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现就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和消防审核验收终身负责制

　　（以下简称终身负责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的范围

　　（一）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的单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设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对工程消防质量负终身责任。

　　（二）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的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建设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工程项目负责人、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注册执业人员、施工图审查人员、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按照各自职责对工程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消防质量负终身责任。上述人员因工作调动、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单位后，无论调到哪里工作、担任什么职务，如被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消防法律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规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造成建设工程存在先天性重大火灾隐患、导致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或重特大火灾事故的，要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三）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审批部门的终身责任。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行政审批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对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结果负终身责任。行政审批负责人、相关工作人员因转业、工作调动、退休等原因离开原单位后，如被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消防法律法规，造成建设工程存在先天性重大火灾隐患、导致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或重特大火灾事故的，要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二、建设工程消防质量责任追究程序

　　（一）启动责任追究的情形

　　1、建设工程在设计、施工、竣工验收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过程中，发现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人员，违反消防法律法规、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的，依法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追究责任。

　　2、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发现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责任追究。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下列由于设计、施工质量原因造成先天性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当在确定为重大火灾隐患之日起，依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时的法律法规、消防技术标准要求，追究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责任：

　　（1）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设置位置不符合城乡消防安全布局要求，防火防爆设施、自动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

　　（2）甲、乙类厂房、仓库设置在建筑的地下、半地下室；

　　（3）甲、乙类厂房、仓库和丙类厂房与人员密集场所、住宅或宿舍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内；

　　（4）建筑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的设置形式及数量，室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自动消防设施，消防车道，防火间距设置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

　　3、发生火灾事故后的责任追究。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

　　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后30天内，依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时的法律法规、消防技术标准要求，追究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行政审批及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二）认定消防质量责任。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发现存在由于设计、施工质量造成先天性重大火灾隐患，发生较大以上亡人或重特大火灾事故的责任追究，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建设工程消防质量责任进行调查认定。联合调查组应当有建筑、结构、给水排水、采暖通风、电气、消防等专业人员组成，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成员不应少于调查组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必要时，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责成市（地）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成立相应的调查组进行调查认定。凡对该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的单位和人员应当回避，不得参与调查。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1、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认定消防质量责任，必要时进行技术检测鉴定；

　　2、查阅建设工程建设档案、消防执法档案、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档案，确认应当负责的单位和人员；

　　3、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提出对责任单位、人员的处理建议；

　　4、形成责任调查报告。

　　（三）处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负有责任的单位及个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处罚的违法行为，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相关部门；对违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将责任追究情况记入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档案，作为不良行为向社会公布，并通告住房和城乡建设、工商、税务、银行、质检等部门，纳入诚信体系。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行政审批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责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档案

　　各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或备案申报之日起，结合执法档案，对建设工程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二）建设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及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相关执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的执业证明文件；

　　（三）施工图审查合格书，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四）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五）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消防验收合格等行政许可证明文件，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及检查记录，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出具的专家评审意见。

　　以上归档内容是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或相关人员盖章或签字确认。

　　四、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的管理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的具体举措，是推动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与行政审批分离制度的重要保障。各地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提高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的重要性，由公安机关主要领导负总责，并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确保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工作取得实效。

　　（二）密切配合、细化措施。各地公安机关要主动向当地政府汇报，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定期沟通协商，完善配套制度，进一步细化终身负责的范围和责任追究的程序。省级公安机关要制定出台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的具体实施办法，并报公安部备案。

　　（三）加强宣传、狠抓督导。要加大对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的宣传和培训教育工作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建设工程各方主体、施工图审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单位人员的认识和关注度，为推动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各地公安机关对工作落实情况要采取定期报告、督导检查、工作评估等形式，加强督导，确保取得实效。从2013年开始，各地公安机关每年向公安部报送一次终身负责制落实情况总结。公安部将不定期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通报。

　　抄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政法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本部党委，部属有关局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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